关于对“吉安市吉州区金樟职业教育园建设项目（一期）第三方工程质量检测服务项目”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吉区财购投诉〔2023〕16号
 
一、项目编号：【ABXZBZC202301075】
二、项目名称：吉安市吉州区金樟职业教育园建设项目（一期）第三方工程质量检测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建信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河东经济开发区控规C10-1-1地块4号厂房、综合楼
被投诉人：吉安市吉州区教育体育局
地址：吉州区吉安北大道6号
四、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投诉人对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吉安市吉州区金樟职业教育园建设项目（一期）第三方工程质量检测服务项目（项目编号：【ABXZBZC202301075】）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9月18日向我局提起投诉。我局依法于2023年9月20日向江西赣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注册所在地的吉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注册所在地的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函调查相关工商信息，并于2023年9月26日、28日收到回函。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江西赣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与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一定控股和管理关系。
被投诉人称：
1、经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江西赣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公司的单位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为李星陵，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公司的单位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为刘恒红。未发现江西赣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与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的单位负责人存在为同一人的情况。 
2、上述两家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江西赣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各股东出资情况为：（1）康昭元，持股比例 99%；（2）李星陵，持股比例 1%。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各股东出资情况为：（1）江西汉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87.14%；（2）刘恒红，持股比例12.86%。经查询，江西赣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与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未发现存在《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项所定义的控股关系。 
3、投诉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只能表明康昭元本人服务于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接受该公司的管理，无法据此判断出江西赣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与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管理关系。
综上，投诉人关于江西赣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与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一定控股和管理关系的质疑事项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投诉事项2：江西赣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与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参与投标，势必影响评审。
被投诉人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第十八条规定，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若供应商之间为关联人，但不属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情形的，可以参与同一政府采购活动。因无法证实江西赣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与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投诉人关于江西赣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与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参与投标，势必影响评审的质疑事项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投诉事项3：江西赣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与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涉嫌围标串标。
被投诉人称：围标，通常是指几个投标人之间相互约定，一致抬高或压低投标报价进行投标，通过限制竞争，排挤其他投标人，使某个利益相关者中标，从而谋取非法利益的手段和行为，是投标人之间横向联合的一种违法行为。 
串标，通常指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一个或多个投标人、甚至招标监管部门、交易平台之间达成一种利益共同体，通过提前拟定有倾向性的招标文件、泄露或内定评委名单，甚至故意打错投标人得分等手段排挤其他投标人中标，最终 
达成非法利益目标的一种多犯罪主体纵向联合违法行为。 
经核实，未发现吉安市吉州区金樟职业教育园建设项目（一期）第三方工程质量检测服务项目存在围标串标行为，投诉人的该质疑事项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因此，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及查询的事实依据，因此认为投诉人提出的投诉事项未违反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2023年10月5日，本机关组织行业专家组和本机关法律顾问对投诉涉及的内容及资料共同进行了调查核实，调查组意见如下：
专家组意见：
投诉事项1：
1、投诉人投诉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江西赣信工程检测公司存在一定的控股，投诉人所提供的的证明材料，不足以证明以上两家公司存在直接控股和管理关系。
2、根据吉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函材料，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江西赣信工程检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不为同一人，也不足以证明以上两家公司存在直接控股及管理关系。
3、根据江西赣信工程检测公司、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投诉事项的回复函，及调查过程中江西赣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的授权代表肖利萍的书面答复，江西赣信工程检测公司、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控股及管理关系。
结合以上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及其释义，不足以证明江西赣信工程检测公司、江西恒信检测集团有限公司有直接的控股和管理关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禁止情形。
投诉事项2、3调查意见：
因投诉事项1不成立，投诉事项2、3均不予成立。
法律意见书意见：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另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控股、管理关系仅限于直接控股、直接管理关系。投诉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亦不足以证明赣信和恒信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一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1不成立。
2.因投诉人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赣信和恒信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投诉赣信和恒信同时参与投标影响评审亦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2不成立。
3.因投诉人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赣信和恒信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也未发现赣信和恒信在该项目中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的串通行为，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三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3不成立。
综上，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基于专家组以上意见、本机关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我局调查结果，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 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投诉事项1、2、3缺乏事实依据，证据不充分，投诉事项不成立，予以驳回。
六、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安市吉州区财政局
2023年10月8日

